
卡

別

1 2 3 4 5 6 7 8 11 12 13 14

電話號碼 C  

用電地址 通訊地址

   眷  屬  姓  名      現役眷屬身分證號碼       眷 屬 姓 名       現役眷屬身分證號碼

審核人 核定人

09

用電戶名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現役軍人身分證

號碼

戶口名簿字號

原 用 電 地 址

電費，請惠予辦理為荷。此致
受  理  號  碼

計

算

日

用    戶    電    號 檢

算

號        區營業處 區號 營業區 戶    號 分號

下列各欄由本公司填寫

軍    眷   優   待   付   費 登  記  單
整  理  號  碼

適

用

範

圍

：

軍

人

眷

屬

優

待

付

費

或

更

正

兵

籍

資

料

登  記  號  碼

    本場所為現役(或領卹)軍人眷屬住宅， 擬□申請、□取消 優 待 計 收

□ 附

□未附

撫 卹 令

字 號

原址取消證明：
□ 已於 年 月 日辦理取消。

□ 併案填寫取消登記單，送原址服務單位辦理取消。

用電戶名如有變更請同時於下欄簽章辦理過戶

本用戶未取得前用戶簽章，倘前用戶

有異議時，本用戶願自負責任，並由

貴公司取消本申請案。

茲願繼受上列地址用電之權利與義
務並依照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、貴
公司營業規章、電價表及線路設置
費收費費率表之規定用電，請惠予
過戶。原設有配電場所時，為用電
需要，願繼續設置供貴公司裝置供
電設備。

□ 由原代繳帳戶扣繳電費。

□ 取消原代繳帳戶。

□有
□無

用戶簽章 用戶簽章 用戶簽章

□ 附

□未附
原址取消證明：

□ 已於 年 月 日辦理取消。

□ 併案填寫取消登記單，送原址服務單位辦理取消。

用電戶名如有變更請同時於下欄簽章辦理過戶

過

戶

聲

明

□ 原用戶電費由本用戶承擔。

□ 原用戶電費請向前用戶收取。

原用戶

同意過

戶簽章
□有

□無
優待

□ 有

□ 無 併 辦 過 戶



調 調查人

查 生 日 年 月 日

A 結 15 17 18 19 20 21 ：

果 效 期

服務所

取消軍眷 算

別

22 23 24 25 26 27 28 58 62 63 67 68 72 73 77 78 82 83 87 88 92 93 97 98 102 103 107 營業登記

C 優  待  □ 2 1 1 5 1 1

D 取  消  □ 2 1 1 1 1

役

更正項目 別 抄表卡

22 23 24 25 27 28 29 38

現   役  □ 6 0 6 0 8

領   卹  □ 6 0 6 0 8 x x

用戶卡片

核    算

應 結 自付 複   核

加/減 算

收 別 轉帳

金 22 23 24 32 38 45 49 50 56

H        額   □ 7 0 2

合        計

別

57

變

動 流  動  電  費 表     租

領  卹 -- C

變動別 位  置
現役軍人身分證號碼

役別代號
或 撫 卹令 字 號

現  役 -- A

第十一表 第十二表
優待付費

別 前 後 第三表 無效表 第六表 第八表 第九表 第十表

結
用電種類

變  更  時  電  度  表  指  數
變 變

動 更 更

第一表 第二表

右

 
 

列

 
 

各

 
 

欄

 
 

由

 
 

本

 
 

公

 
 

司

 
 

填

 
 

寫

用 □  符                    合 □  不     符     合

電
原

因
用

途

申  請  或 變

申請或更正時，填役別代號及現役軍人身分證號碼(十位

) 或領卹戶之撫卹令字號 ( 八位，前兩位為字首代號，後

六位為數字，不足六位者左邊補「0」)。取消時填「空」。


